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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石泉县政务诚信体系建设重点任务分工

序
号

工作任务 负责单位 时间进度

1

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。坚持依法行政，将公众参与、

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合规性审核、集体

讨论决定等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。在有效保护国家

信息安全、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，

加快推进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和结果全过程公开。

协同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继续清理、削减和调整行政

审批事项，推行网上服务、并联服务和服务质量公开承

诺，建立健全信用治理机制。

各有关部门，各

镇人民政府
持续实施

2

在信用体系建设中发挥示范推动作用。将诚信施政理念

和信用管理机制引入政府工作的各个环节，建立信用信

息互联共享、联合应用、协同监管、奖惩联动的工作机

制，不断提升政府管理的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。

各有关部门，各

镇人民政府
持续实施

3

加强公务员信用管理和诚信教育。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，

将公务员个人事项报告、廉政记录、年度考核结果、相

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信用信息作为干部考核、任用和

奖惩的重要依据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深入

开展公务员诚信、守法和道德教育，将信用建设纳入公

务员培训和领导干部进修课程，提升公务员信用意识，

打造守法守信、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。

县委组织部、县

人社局
持续实施

4

落实信用权益保护和信用修复机制。落实信用信息异议、

投诉制度，探索扩展公务员失信记录信用修复渠道和方

式。

县委组织部、县

法制办、县发改

局、人行石泉支

行

持续实施

5

加强政府采购领域政务诚信建设。完善政府采购诚信体

系，建立政府采购方面的政务诚信责任制，加强对采购

人在项目履约验收环节信用情况的监督，依法处理采购

人及有关责任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违法违规失信行

为。完善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，提高政府采购活动透

明度。

县财政局、县发

改局、县自然资

源局、县住建局，

其他有关部门，

各镇人民政府

持续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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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域政务诚信建设。强化政府

有关部门责任，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失信违约记录。

明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政府方责任人及其在项目

筹备、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公共资源交易、工程建设、

融资、实施等阶段的诚信职责，建立项目责任回溯机制，

将项目守信履约情况与实施成效纳入项目政府方责任人

信用记录。

县发改委、县财

政局、其他有关

部门，各镇人民

政府

持续实施

7

加强招商引资领域政务诚信建设。严格依法依规出台招

商引资优惠政策，避免恶性竞争。认真履行依法作出的

政策承诺和签订的各类合同、协议，不得以政府换届、

相关责任人更替等理由毁约。因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或

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改变政府承诺和合同约定的，要严格

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，并对相关企业和投资人的财

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。

县招商局、县经

贸局，其他有关

部门

持续实施

8

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领域政务诚信建设。强化地方政府债

务预算约束，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、

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机制，促进政府举债依法依

规、规模适度、风险可控和程序透明。

县财政局，其他

有关部门
持续实施

9

加强街道和乡镇政务诚信建设。建立街道和乡镇公开承

诺制度，加大政务、财务等公开力度，确保就业、物业、

就学、计生、养老、助残、扶贫、医保、住房、出行、

停车、防火防盗、拥军优属、便民服务等公共服务和优

惠政策有效落实。

各镇人民政府，

各有关部门
持续实施


